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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城市住房社会政策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中心副主任杨团
答记者问  

     7月12-14日，接续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公共部门在城市住房

开发中的授能作用—亚洲和欧洲的趋同与差异”专题国际研讨会在京召

开。来自英国、德国、韩国、荷兰、丹麦、意大利、瑞典、日本、法

国、印度、中国香港和中国共12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级住房问题研究专

家共30余人参会。本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与英

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排斥研究中心(CASE)合作举办的，中国国际和

平促进会协办。 

研讨会为欧洲和亚洲住房问题研究的专家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住房问题，包括城市住房压力、清除贫民窟和再开

发、城市贫困者和社会少数群体的住房机会；城市密度和城市开放的环

境限制等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从中找到社会政策制定的依据。 

会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中心副主任杨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A：这样的研讨对中国城市改造和住宅建设有什么启发？ 

 

答：首先，住房与城市改造的关系不是直线型和单线条的。我们现在对住房的认识

相当肤浅和表面化。一般认为，住房改造是城市改造的主题，是城市走向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而住房改造就是变平房为楼房，变矮楼为高楼。这也难怪。中国人出国，首先跃

入眼帘的是那些在中国城市看不到的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无论写字楼还是住宅都直插

天空，这使人很容易认为，现代化城市的基本标志就是高楼。 

但是，在崇拜高楼几乎大半个世纪之后，发达国家在反省，高楼尤其是高层住宅的

弊病。这种反省是多方位多角度的。不仅有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视角，环境的视角、经济

成本的视角，还有社会组织和社会价值以及社会政策的视角。最发人深省的，是英国将

建公共高层与消除贫困的政策相联系——50年前为了消除贫困拆平房建高层，但是现在

为了消除新贫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铲除这些高层——政府重新考虑城市重建计划，转

向支持平房改造。这是因为高层住宅质量恶劣，管理和维修很复杂而且费用很高。有办

法的人宁可丢弃房子一分不要也要搬出去。结果为消除贫困而建的高楼成了新的城市贫

民窟，社会问题成堆。 

这次研讨会以发达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向中国击一猛掌：不要以为高楼林



 

立就能解决现代化城市扩张和城市减贫的问题，人类需要从未来可持续的角度重新考虑

应对城市急速扩张的系统化的社会政策。 

B：这几年中国的发展实践多次证明，有些问题是不能用跨越解决的。您认为这些

外国专家提出的城市发展的教训，特别是对高层住宅的看法，中国能避免吗？是

不是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走上城市发展到推倒重来这样的过程？现在的住房政策

会不会也要经历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比如廉租房政策、经济适用房政策，以及

现在大规模的住房私有问题。 

 

答： 我认为对西方国家已经出现的城市发展的教训不仅可能避免而且必须避免。

我国人口众多，贫困人口的比例较大，资源按人均水平并不丰富，因此，我们比起第一

波进入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没有本钱浪费本来就不多的资源。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时效

的社会政策，需要一个通盘考虑的社会政策系统。这需要对于一个政策经过缜密的思考

和反复的比较优劣，起码要框定一些政策的基本界限。例如，那些坚决不能做，那些尽

可能不做，那些不得不作的要尽可能减少其负面效果。 

首先是需要反省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政策。这是为购房者提供住房福利的政策，类似

香港、英国、德国的社会住房计划。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社会住房由政府直接建设，承

担全部成本，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是政府提供土地、贷款、费税减免等优惠，由开发商建

房。政府出资的那部分通过降低房价补贴给购房户。这样做的优点是政府可以减少运作

成本，缺点是较难准确贯彻经济适用房的政策目标。不仅开发商会往往从自己的商业目

标出发运作而忽视政策规定。就连政府自己规定的经济适用房受益人群的资格也大可商

榷。规定的原则是中、低收入家庭，首次买房，不过，北京市的规定是家庭年收入不超

过6万元。而中等收入的双职工家庭，其年工资约为3万元，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的收

入人群，最高可达中等收入家庭的2倍。根据城调资料可以准确分析家庭收入6万元在排

序中的位置。学术界以及政府统计部门在实践上通常按照“五分法”划分收入等级，即

低收入、中下收入、中等收入、中上收入以及高收入人群各占20％。年收入6万元的家

庭，大约处于中上收入的上缘。结果经济适用房的受益人主要是中等以上收入者。他们

有能力买房，从中获得数以万元计的利益，而无能力买房的低收入人群，则被排斥在购

房福利之外。 

廉租房的引入，是为了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福利问题。但受资源所限，目前只局

限于低保对象人群，甚至连低保对象的需要都远远未得到满足。多数城市启动低保对象

房租补贴后，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者通过摇号的方式得到补贴，一个城市目前往往只有

几百户。 

我们中心关于住房问题的研究有个基本思路，这就是住房政策要把解决人们的住房

基本需要与促进社会平等，缓和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团结的目标结合起来。因此关键的

措施是把一定的资源通过再分配的办法，转移给低收入群体，以减小人们在住房方面的

不平等。按照这个原则，住房福利就必须向低收入者倾斜。收入越低者，应当受益越

多；收入较高者，受益应当相对较少。住房福利制度的设计，应当尽量避免其中出现享

有不公平。特别是要避免出现收入与福利成正比的“逆向福利”，避免住房福利政策成

 



为扩大不平等的工具。 

所以，我们建议将房租补贴与购房福利统一起来。设立统一的享受住房福利的资格

条件，取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而代之以购房补贴。房租补贴或购房补贴统一待遇水

平。同一收入的家庭，无论其选择购房还是租房，得到的补贴数额相同。住房福利采取

反向递减方式，收入在低保以下者提供全额补贴；高于低保者只提供相当全额一定比例

的补贴，比例随着收入增高而递减，平均收入以上的家庭不予补贴。 

 

C：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现代化的过程，如何解决城市化中人口对住房的需

求？政策会做出怎样的响应？ 

我以为政策响应的基础目前还不具备，只有在认识上有飞跃，才有资格谈政策响

应。 

首先是需要认清城市急速扩张不是好事。中心城市一圈一圈向外扩张与中小城市以

及非中心城市的衰落几乎成正比关系。这会加剧社会的分化，拉大贫富差距。如果只看

到住房要应对大城市的急剧扩张的一面，不看这种扩张带来的重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那

么。现代化就不可遏制地与贫困的扩大伴随相生。 

所以，控制中心城市的急剧扩张和过度庞大，不仅是给住房减轻压力，而且是为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准备条件。 

其次，要认识住房改造中那些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保护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要从建

筑上做起。历史建筑是不可再生的，例如老北京的四合院只有在北京才呈现密集性，而

只有密集的保存才能保护与者建筑相伴相生的社区文化。目前尽管已经开始保护四合

院，但是采取的方式是将居民与建筑分离——买得起改造后的四合院者没有原住民，四

合院成了看准其升值潜力的公司、宾馆的财产。结果建筑是保留下来了，但是社区文化

被丢弃了。这导致人与建筑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原本多元的、丰富的、自生的关系变得单

调而贫乏，老北京对于世界的吸引力由此逊色不少。 

第三住房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住房问题的外部性很强，涉及到人口迁徙、城市交

通、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社区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等多方位、多角度的相关利益

群。尤其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与住房相关的社会问题呈上升趋势且越来

越复杂。城市的发展之途越来越需要摒弃单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量”的增长，而走向

内涵——在“质”的提高方面下功夫。城市减贫、城市生态就是应“质”的需求而昭显

的发展目标，住房政策需要朝向这些发展目标。这导致住房政策更加综合化、不仅仅是

传统的建房、租房、购房、管房，而且向着社区综合发展模式的方向，与多样化的社区

自治组织相结合，从而成为发育公民社会的一种基础。 

    中国的住房政策需要与城市化政策配套考虑。核心大城市急速扩张，让中小城

市甚至非核心的大城市走向衰落，不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化政策的方向。将城市发

展等同于城市改造，将城市改造等同于城市经营，将城市经营等同与土地批租和

高层建筑，这些方向性的政策都需要扭转。正是错误的城市改造或发展政策造就



了大批的失地农民，形成了沉重的住房压力。正是核心大城市脱离周边地区的急

速发展，抢夺了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资源，造成人、房、地相互矛盾的高度集中。

所以，许多问题的解决包括农民工的住房保障等等问题，都不能仅仅从问题的本

身出发，采取直线式的针对性的方法解决，更为需要的，可能是宏观的和历史的

角度的通盘思考，在重大战略性问题上做出社会政策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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